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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9 时； 

会议召开地点：凤凰国际商务大厦 12 楼会议室（沈阳市皇姑区黄河

南大街 111 号）；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现场会议股东到会情况 

三、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  议  内  容 

1 
关于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李飚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 

五、推选监票、计票人员 

六、现场投票表决 

七、宣读投票结果 

八、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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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一 

 

关于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呼伦贝尔呼盛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交易概述 

公司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焦煤”）拟以支付现金

的方式自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处购买其所持

有的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呼盛矿业”）100%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沈煤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13118126047B 

经营范围 

煤炭、石膏开采，原煤洗选加工，建筑材料制造，土木工程

建筑，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机械制造及配件加工，林场

经营，牲畜饲养，劳务输出服务（不含出国劳务输出），五

金交电和百货零售；供热、供水、供电服务（限下属企业经

营）；电力供应（限分支机构经营）；焦炭制造（限分支机

构经营）；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收购（限分支机构经营）；

房屋租赁、销售；设备租赁；企业资金管理；煤炭、焦炭、

金属材料批发、零售；仓储、道路物流服务。 

注册地址 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 

法定代表人 陈奇夫 

注册资本 194037 万元 

成立日期 198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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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1 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55230 80.0002%  

2 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8807 19.9998%  

合计 194037 100% —— 

    三、标的资产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沈煤集团所持有的呼盛矿业 100%股权。呼盛矿业的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725761093395H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煤炭开采、销售、机电设

备及配件、材料销售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镇陶海牧场海东村东

侧（呼盛煤矿） 

法定代表人 柳春 

注册资本 36,547.7656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6 日 

股本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547.7656 100%  

合计 36,547.7656 100%  

 

2、主营业务 

呼盛矿业的主营业务为呼盛煤矿的开采运营。 

呼盛煤矿于 2006 年 2 月动工兴建，设计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目前核定产

能为 180 万吨/年。煤矿行政区隶属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管辖。井田面积 10.536

平方公里，2020 年评为特级安全高效矿井。矿井为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

为中等，煤尘具有爆炸性，属容易自燃煤层。 

呼盛煤矿 2020 年完成产量 168 万吨，2021 年 1-10 月份完成产量 147 万吨，

到年末预计完成 18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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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东西走向长 5.36Km，南北倾向宽 1.96Km，井田面积 10.536Km2，截至

目前剩余可采储量 6606.55 万吨，剩余可采服务年限 28.23 年。 

3、经营指标 

呼盛矿业近两年一期的主要经营指标如下： 

项      目 2020 年 2021 年 1-9 月 

商品煤产量（万吨） 168 131 

平均售价（元/吨） 203.9 229.37 

单位成本（元/吨） 101.99 102.72 

经营总收入（万元） 34239 30333 

利润总额（万元） 8324 9655 

净利润（万元） 6583 7033 

 

4、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及北京金开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呼盛矿业进行了审计评估。截

至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呼盛矿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657,150,819.44

元，负债总额 318,090,058.64 元，所有者权益 339,060,760.80 元；呼盛矿业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96,843.81 万元，增值率 185.62%，业经国资核准备案。 

5、呼盛矿业涉诉情况 

截至目前呼盛矿业不存在尚未审理完毕的诉讼案件。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确定，将以国资核准或备案后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作为本

次交易的交易价格。 

2、支付方式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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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焦煤应按照以下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转让价款： 

（1）沈阳焦煤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交

易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40%（以下简称“首期转让价款”）； 

（2）沈阳焦煤应于呼盛矿业启动标的资产的交割工作后 5 个工作日内，以

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40%； 

（3）沈阳焦煤应于标的资产完成交割后 5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

向交易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20%。 

3、标的资产的交割 

沈阳焦煤及交易对方应促使呼盛矿业在沈阳焦煤支付首期转让价款后 5 个

工作日启动标的资产的交割工作，并向其所在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递交本次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文件。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割日为标的资产过户至沈阳焦煤名下的工商登记

变更之日。标的资产应被视为在交割日由交易对方交付给沈阳焦煤，即自交割日

起，沈阳焦煤享有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资产的风

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4、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

期间所产生的经营损益由交易对方承担或享有。交易对方和沈阳焦煤双方按照延

伸审计的结果确定交割期间经营损益金额。 

5、交割日前风险的承担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割日为标的资产过户至沈阳焦煤名下的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呼盛矿业因交割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任何行为、状态或情形（包括但不

限于侵权行为、违法违规行为、违约行为或未向沈阳焦煤披露的对外担保及负债

等）而在交割日后受到任何处罚、追索、索赔或受到任何损失，沈煤集团应就该

等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该等损失由呼盛矿业先行承担，则沈煤集团将在呼

盛矿业承担该等损失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其进行补偿。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前，呼盛矿业为沈煤集团的金融机构债务提供了担保。截至审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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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基准日（2021 年 9 月 30 日），上述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本金（万

元） 
担保期限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3,100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9,400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市红霞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23,500 

至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

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58,000 

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 

合计 94,000 —— 

 

鉴于呼盛矿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孙公司，故上述担保将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转化为上市公司孙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关联担保。为降低担保

风险，控股股东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阜新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在完成本次交易后出具反担保承诺函，同意为上述担保

提供反担保。 

 

请审议。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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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二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辽宁省国资委《关于修订国有企业公司章程的通知》要

求，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公司

章程》修订后的工商备案等工作。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章程 修订后内容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

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规范辽宁能源煤电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组织和行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中国

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维护股东、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

资产法》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

行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

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会（辽体改发[1993]68 号文）批准,以

定向募集方式设立；于 1993年 12 月 28

日在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公司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

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公司根据《党章》

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

的活动，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齐配强

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

费。 

公司经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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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1000011759560XG 的营业执照。 会（辽体改发[1993]68 号文）批准,以

定向募集方式设立；于 1993年 12月 28

日在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公司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00011759560XG 的营业执照。 

第三条  公司于 1996年 9月 25日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6]237 号

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852.76 万股，于 1996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7,988 万股。 

1997年 5月 13日公司每 10股送 6

股转增 4 股，总股本变更为 15,976 万

股。 

2010 年 4 月 16 日，公司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

后，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207,681,760

股。 

2015 年 9 月 18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885,533,074 股股

票用于购买相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

247,664,478 股股票用于募集配套资

金，上述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

股本变更为 1,340,879,312 股。 

第三条  公司于 1996年 9月 25日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6]237 号

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852.76 万股，于 1996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7,988 万股。 

1997年 5月 13日公司每 10股送 6

股转增 4 股，总股本变更为 15,976 万

股。 

2010 年 4 月 16 日，公司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

后，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207,681,760

股。 

2015 年 9 月 18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885,533,074股股

票用于购买相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

247,664,478 股股票用于募集配套资

金，上述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

股本变更为 1,340,879,312 股。 

2016年 10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完成部分股份回购及注销的公告》，

回购并注销 7,917,235 股股份，本次回

购 完 成 后 , 公 司 总 股 本 为

1,332,962,077股。 

2017年 1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完成部分股份回购及注销的公告》，

回购并注销 1,553,142 股股份，本次回

购 完 成 后 ， 公 司 总 股 本 变 更 为

1,331,408,935股。 

2019年 1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股份回购及注销的公告》，回购并注

销 9,391,541股股份，本次回购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322,017,394 股。 

第八章  共产党组织 

第一节  党组织的机构设置 

第一百六十二条  根据《党章》规

定，公司设立党的委员会（以下简称“公

司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

称“公司纪委”）。 

第五章  共产党组织 

第一节  党组织的机构设置 

第九十九条  根据《党章》规定，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立中共辽宁能源

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

称公司党委），由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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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党委和公

司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

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章》

等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健全党组

织工作机构，配备并稳定党务工作人

员。公司党委设立党委工作部为工作部

门，同时设立工会、团委等群众性组织。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党组织机构设

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

编制。 

第二节  公司党委职权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党委行使

下列职权： 

（一）发挥领导和政治核心作用，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

公司治理结构各环节，坚持党的领导和

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统一； 

（二）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总经理依法行使职权； 

（三）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四）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加

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

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

众组织； 

（五）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

研究决定公司重大人事任免，讨论审议

其他“三重一大”事项。党委研究决定

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

程序。 

（六）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

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第三节公司纪委职权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纪委的职

权包括：   

（一）协助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

任，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二）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纪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管理。同时，按

照规定设立中共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

称公司纪委）。 

第一百条  公司党委由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般为 5年。

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公司

纪委每届任期和党委相同。 

第一百零一条  公司党委设常委

会，其中：党委书记 1名，党委副书记

2 名，常委 4 名。坚持和完善“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

常委会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

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

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

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常委会。 

党委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党

员总经理担任副书记。配备专责抓党建

工作的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书记一般应

当进入董事会且不在经理层任职。 第

一百零二条  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

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的

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

用中列支。 

第二节  公司党委职权 

第一百零三条  公司党委贯彻执

行《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试行）》，发挥领导作用，把方

向、管大局、促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

决定公司重大事项。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公司党的政治建设，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引领，增强政治

能力，防范政治风险，教育引导全体党

员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

政策，保证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上

级党组织的决议在本公司贯彻落实，推

动公司担负职责使命，聚焦主责主业，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履行经济责

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三）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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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监察工作；  

（四）贯彻执行公司党委有关重要

决定、决议及工作部署；  

（五）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纪党规的

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六）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

行监督；  

（七）按职责管理权限，检查和处

理公司所属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违反

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 

（八）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

障党员权利；  

（九）研究其它应由公司纪委决定

的事项。 

事项，支持董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

权。 

（四）加强对公司选人用人的领导

和把关，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

建设。 

（五）履行公司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领导、支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

督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 

（六）加强公司党的作风建设，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

“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

队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极投身

公司改革发展。 

（八）领导公司意识形态工作、思

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

工作，领导公司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

织。 

第三节公司纪委职权 

第一百零四条  公司纪委的职权

包括：   

（一）协助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

任，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二）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纪

检监察工作；  

（四）贯彻执行公司党委有关重要

决定、决议及工作部署；  

（五）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纪党规的

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六）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

行监督；  

（七）按职责管理权限，检查和处

理公司所属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违反

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 

（八）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

障党员权利；  

（九）研究其它应由公司纪委决定

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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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审议。 

附：《公司章程（修订草案）》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党委研究

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

前置程序，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应当

事先经公司党委研究讨论。 

 

第九章  职工民主管理与劳动人

事制度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依照法律

规定，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

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企务公开、业务

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重大决策要听取职工

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

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

议。坚持和完善职工监事制度，维护职

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的权益。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职工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

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

当为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就当遵守

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

行政法规，执行国家有关政策，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依照国家有关劳动人

事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根据生产

经营需要，制定劳动、人事和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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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三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工作原因，公司监事宇智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股东辽宁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辽能投资”）推荐李飚先生

为公司监事。监事候选人当选后，任期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即

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请审议。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 年 12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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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飚：男，1969 年 6 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

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2011 年 8 月至 2015 年 11 月，任沈阳

煤业集团副总经济师兼资本运营部部长、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沈阳煤业集团

副总经济师兼资本运营部部长、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辽宁红阳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2018 年 12 月至今，任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其间：2019 年 10 月至今兼任

辽宁辽能煤层气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0

年 2月至 2020年 11月兼任辽宁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公司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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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四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股东辽宁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辽能投资”）推荐高国勤先

生为公司董事。 

公司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信达”）推荐张希颖先生为公司董事，不再推荐胡宝新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 

上述董事候选人当选后，任期至2023年5月18日,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止。 

请审议。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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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4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国勤，男，1966 年 8 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

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工程师、工会副主席(主持工作)、

兼煤矸石发电公司董事长,铁煤集团监事；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工程师兼煤矸石发电

公司董事长,铁煤集团监事；2016年 10 月至 2017年 2 月，任铁

法能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工程师兼煤矸石发电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长,铁煤集团监事；2017 年 2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铁法能

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师级调研员兼煤矸石发电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长,铁煤集团监事；2017 年 11月至 2018 年 2 月，任铁法能

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师级调研员,铁煤集团监事；2018 年 2 月

至 2018 年 3 月，任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师级调研员,

铁煤集团监事；2018 年 3 月至 2018年 6 月，任铁法能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师级调研员,铁煤集团监事,铁煤集团煤矸石发电公

司董事；2018年 6月至 2018年 9月，任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师级调研员,铁煤集团监事,铁煤集团煤矸石发电公司董事,

辽宁金碳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8 年 9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委员,铁煤集团监事,铁煤集团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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矸石发电公司董事,辽宁金碳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8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委员,铁煤

集团监事,铁煤集团煤矸石发电公司董事,辽宁金碳碳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5

月，任辽能产控集团副总工程师、企业管理部部长；2020 年 5

月至 2021年 10月，任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1 年 9 月至今，任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2021 年 10 月至今，任国能（绥中）

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希颖,汉族,男，1969 年 1 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经济师。2014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 月，幸福人寿

总部董事会秘书、投资管理中心总经理（兼）；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1 月，中国信达总部战略客户三部二等资深专员；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中国信达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5 月至今，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总

经理。 

  

 

 

 

 


